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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背景背景背景

現代的學者與科學家一般都同意認為同性戀者的人數約佔整體人口的

6%至 10%。因此，本港的同性戀者人數估計約為 60萬到 70萬左右。這
批人的人數雖然眾多，但他們的基本社會權利有不少卻遭剝削。然而，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特區政府 )鮮有主動採取措施處理性傾向歧視問
題。即使在其最近發表的施政綱領中，特區政府仍然沒有把處理性傾

向歧視問題列為其中一項將會推行的措施。由於特區政府忽略了這方

面的問題，因此違反了《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 (下稱 “公
約 ”)的規定。

問題的嚴重性問題的嚴重性問題的嚴重性問題的嚴重性

作為提供輔導服務的機構，啟同服務社曾接獲不少涉及性傾向歧視的

個案，反映本港的同性戀者所面對的歧視問題的嚴重性。

工作方面

公約第 6條訂明： “本盟約締約國確認人人有工作之權利，包括人人應
有機會憑本人自由選擇或接受之工作謀生之權利，並將採取適當步驟

保障之。 ”

然而，由於缺乏反歧視法例，僱主即使是基於性傾向理由拒絕聘請某

職位申請人或基於性傾向歧視而解僱某僱員，亦不會因此而負上法律

責任。

結果，香港十分之一的人口都要擔心因為本身的性傾向遭揭露而被解

僱。因此，不少同性戀者都不敢讓上司或同事知道他們的性傾向。他

們有的被逼撒謊，有的則與同事保持距離，以免被人知悉其同性戀者

身份。由於經常要撒謊，這些同性戀僱員不但難於與同事建立密切的

關係，其精神健康亦會蒙受影響。

本服務社所接獲的熱線電話中，有不少來電者的情緒都非常低落，並

且經常害怕會受到迫害。假如政府繼續忽略這些個案，這些人之中有

不少在日後都會精神崩潰，屆時便要到公立醫院接受治療 (事實上，已
經有部分人士目前正接受治療 )。如果政府採取措施阻止這類不幸事件
發生，這方面的醫療開支就可以節省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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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方面

雖然政府承諾公營機構內不會有任何形式的歧視，但由於公職人員並

未接受處理性傾向問題的訓練，部分亦未能以開明的態度與同性戀者

接觸，因而傷害了有關人士。在不少個案中，有關的青少年同性戀者

在受到傷害後可能會淪為罪犯，甚至自殺以求解脫。

本服務社亦曾處理一些公務員的求助個案。這些公務員的情況與在私

人機構工作的同性戀者沒有分別，同樣害怕一旦其性傾向遭揭露之

後，便要面對非常可怕的後果。

政府應當確保公務員架構的高層管理人員保障同性戀的僱員免受歧

視。

家庭方面

有些青少年同性戀者因為其性傾向不為家人所接納，都經常遭家人以

言語嘲諷，甚至在肉體上遭受折磨。

同性戀者遭家人以負面的態度對待，其原因相當複雜。有些家長在發

現子女是同性戀者後，會因為自責而變得憤怒，亦會因為不懂得怎樣

處理而感到無助。不少同性戀者的家長對輔導人員表示，他們不論怎

樣都會愛自己的孩子，只是不知道該如何向親友交代。同性戀者的家

人所面對的歧視，跟同性戀者所面對的亦不惶多讓。

社會福利署應為其人員提供處理這方面問題的訓練。

婚姻方面

公約第 10條第 1段訂明： “本盟約締約國確認：家庭為社會之自然基本
團體單位，應儘力廣予保護與協助，其成立及當其負責養護教育受扶

養之兒童時，尤應予以保護與協助。婚姻必須婚嫁雙方自由同意方得

締結。 ”

本港的同性伴侶仍然未能享有成家立室的權利。部分同性戀者在其以

往的異性婚姻中曾生育子女，但由於他們不能與同性的伴侶再婚，這

些家長只得一個選擇，就是在缺乏一個獲法律承認的家庭的情況下撫

養子女。

反對同性婚姻的人通常強調，同性戀伴侶所撫養的孩子都會成為同性

戀者。然而，不少在美國及其他國家的真實個案均顯示，同性家長所

撫養的子女長大後成為同性戀者的機會，跟在異性家長照顧下成長的

子女沒有甚麼分別。再者，即使孩子長大後是同性戀者亦沒有甚麼大

不了，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否得到家長給予一個充滿愛的家庭，而在社

會則能否得到平等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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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裝的婚姻

由於在香港飽受歧視，加上同性婚姻不獲批准，不少同性戀者都向壓

力低頭，跟自己不愛的異性結婚。

有些同性戀者是為了滿足父母對弄孫的渴望而這樣做，其他的則希望

藉異性伴侶而使人難以發現其同性戀者身份。這些人通常都過 雙重

的生活，表面上是某人的丈夫或妻子，但暗地裡卻與別人有伴侶的關

係。即使那些避免搞婚外情的，亦只能維持一段表面的婚姻，並不能

從中感受情與愛。

最諷刺的，是政府仍然堅持並沒有剝奪同性戀者結婚的權利，而其原

因就是同性戀者隨時都可以跟異性結婚。政府是不是樂於見到更多的

假裝婚姻？

消除性傾向歧視的經濟效益消除性傾向歧視的經濟效益消除性傾向歧視的經濟效益消除性傾向歧視的經濟效益

情況惡化的影響

歧視會影響社會的和諧，因而損害經濟。

正如前文所述，歧視會令同性戀僱員的士氣大受影響，亦會增加同性

戀者和他們的家人的困擾。在某些個案中，有些人會精神崩潰，需要

到公立醫院就醫，因而導致公共醫療開支增加。

歧視亦會對同性戀的年輕人帶來難題，逼使他們走入歧途，甚或自殺。

社會不但因此損失了一些可以有所貢獻的年輕人，更要因為其中所引

起的社會問題付上更大的代價。

負責任的政府必須採取行動，防止出現這些社會問題。

將情況逆轉

政府應當以積極進取的態度，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公平機會，並協

助推動不同的慶祝活動，藉以推動經濟。

本人曾去函南華早報，分析香港如舉行同性戀遊行將可獲得的經濟效

益。該份函件曾於 2002年 11月 6日刊登，以下為其中一些重點：

在眾多城市舉行的同性戀遊行中，以澳洲悉尼的最為成功。據研究資
料顯示，1994年的遊行為澳洲帶來了 3,800萬澳元 (約達 1億 6,500萬港元 )
的收入，而估計 1998年的遊行更為悉尼帶來了 9,900萬澳元的收入。在
加拿大的多倫多，由於 1996年的遊行非常成功，並且吸引了大批參加
者，不少大公司都立即把握機會，紛紛表示贊助翌年的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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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同性戀者均沒有子女，因而願意在奢侈品和旅遊方面多花金錢。
香港若舉行同性戀遊行，必然能夠吸引高消費力的同性戀者到來。

香港是個充滿活力的國際都會，非常適合舉行同性戀遊行；而本港亦
有不少非政府的同性戀團體及慈善機構 (包括本服務社 )，具備所需的經
驗和知識，必定能夠把遊行搞得有聲有色。現在所缺乏的，就是政府
的支持。

政府當局應該把握這個唾手可得的經濟機會，因為世界上不少主要城
市已經從中受惠。

世界各地不少企業已把 “粉紅領階層 ”(指性取向方面的少數者 )的消費
力包括在其企業策略之中，但香港卻從未向這方面發展。因此，政府

必須帶頭開發這方面的經濟潛力。

建議建議建議建議

本服務社建議政府採取以下措施以解決前述的社會問題；

! 成立委員會探討性傾向歧視的問題

! 調派民政事務局的全職人員與該委員會密切合作

! 在電視及電台播出信息，促進不同性傾向人士的平等機會

! 為公務員提供敏感性訓練，並於各政府部門培養開明的態度

! 鼓勵各政府部門與非政府機構密切合作，以處理因性傾向歧視而

產生的社會問題

! 鼓勵香港旅遊發展局籌辦／贊助同性戀遊行

! 鼓勵各商會及商業機構研究 “粉紅領階層 ”的潛力

! 手研究立法禁止性傾向歧視

! 將同性婚姻合法化

本服務社所有義工均樂意協助政府推行上述建議，請致電與我們聯

絡。

啟同服務社秘書

何禮傑先生

2003年 1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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